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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公司财务丑闻或审计失败案件不断出现时，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问题就会被提起。而强制审计轮换制度（包

括会计师事务所轮换制度和注册会计师轮换制度）被广泛地认为是加强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对审计轮

换制度的嬗变作一回顾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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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上市公司治理，提高注册会计师（简称“会计

师”）审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防止公司财务欺诈案件的发生，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证监会先后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和《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

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指出会计师事务所（简称“事务所”）

应当定期轮换项目负责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审计轮换制包

括事务所轮换制和会计师轮换制两种。审计轮换制度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充满了各种不同力量的博弈，最

后为一些国家所采纳。本文拟就审计轮换制度的产生、发展及

演变的历史作一考述。

一、任意审计轮换制度的提出

20世纪初期，美国及欧洲先后出现了多起公司财务丑闻。

针对公司财务欺诈的防治，当时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会计师

的责任问题，而并未对会计师的审计任期制产生质疑。但有些

公司如美国的杜邦公司认为，每年变更外聘的事务所，其产生

的收益会大于其成本，于是在实践中一直坚持采用审计轮换

制度。

1910年杜邦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其财务报表，自1911年

开始到1927年，除了1919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没有变更

从事审计的事务所外，其每年都要变更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的事务所。1928年起，杜邦公司开始修改其审计轮换制度，尝

试连续几年聘请一个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直到

1954年，该公司才彻底废除了这种周期性的审计轮换制度。随

后，杜邦公司决定永久性地聘请普华永道事务所对其进行财

务报表审计。杜邦公司之所以改变审计轮换制度，主要是因为

当时其国际业务量不断增加，业务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且

日益复杂，导致在会计服务市场上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事务

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另外，普华永道事务所对杜邦公司

的经营业务及相关的财务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制定了一

整套适合杜邦公司的财务审计制度。这最终使得杜邦公司放

弃了原来的审计轮换做法。

由此可以看出，任意审计轮换制度的核心是事务所轮换。

但随着客户经营的复杂化以及事务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一

些公司最终放弃了这一制度。

二、强制审计轮换制度的提出

1939年，美国发生了麦克森·罗宾斯公司案。该公司的董

事长纳德·考斯特及其三个兄弟大量侵吞公司的资产，为了掩

盖真相，他们伪造了大量的文件、编造了虚假的库存。但是，长

期（12年）对其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的普华永道事务所一直没有

发现其账面上的1 900万美元的资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938

年，会计师才披露了该公司的上述欺诈行为，该公司迅速进入

破产还债程序。随后的调查发现，自1923年起，考斯特就开始

聘请普华永道事务所从事Giard公司（当时是考斯特控制的一

个小型的制药公司，最后被麦克森·罗宾斯公司所兼并）的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他们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这次审计失败造成的损失比较巨大，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的稽核人员首次提出了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避免会计师对审计工作的懈怠。但是当时多数学

者反对这种做法，如查尔斯·琼斯认为，无端地规定公司每隔

一段时间更换事务所的做法是不经济、不合理的。但也有一部

分学者认为，三到五年内强制更换审计师，不管是对客户还是

对会计师本人都是有好处的。约瑟夫·克林将会计师的服务分

成管理咨询服务和审计服务两种。他认为：会计师在提供管理

咨询服务时不涉及公共利益，要做好该工作，会计师需要非常

熟悉客户的经营及内部控制情况，因此这种服务的期限越长

越好；但对于审计服务，由于其往往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虽

然会计师轮换制度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但这

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从上面的争论可以看出，强制审计轮换的概念已经从事

务所的轮换演变成为从事审计的会计师个体的轮换。当时，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接受了多数人的观点，没有采取强制审计

轮换制度。

20世纪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经济领域内

没有发生大型的审计失败案件，因此很少有人再支持强制审

计轮换制度。20世纪50年代，公司财务丑闻又开始陆续发生，

此时，曾在30年代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总会计师的卡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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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夫再次提出，不时地更换会计师来审查会计科目是有很

大好处的，为了防止会计师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协作关系，公司

（客户）的审计主管人员和从事审计的会计师应当每隔几年轮

换一次。但这遭到一部分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实施事务所

轮换制度的目的是避免会计师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协作关系，

单独地更换会计师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同一事务所的两个

会计师的共同利益（事务所的利益），很难使一个会计师有效

地监督其他会计师的工作。为此，他们竭力提倡实行事务所轮

换制度。这一观点虽然没有得到立法者的认可，但在实践中其

影响还是很大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加剧，再加上公司

财务丑闻频繁出现，强制审计轮换制度再一次成为人们讨论

的热点。美国发生了两件很有影响的事件：其一，1976年美国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就公司权利义务举行了一次立法听证会，

其中就涉及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应当接受其他会计师的审查的

问题，主张上市公司每隔五年更换一次会计师。但这次听证会

并没有产生任何形式的立法。其二，同年，李·迈特考夫向美国

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财务会计和管理》。

其指出，为了保护投资人和公众的利益，确保会计师进行独立

审计，证券交易委员会应实施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迈特考夫

报告在会计实务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随即发表了一份报告———《委员会关于会计师义务的报告、结

论和建议》。该报告强烈反对对事务所实行强制轮换，理由是

实施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成本过于高昂，由此产生的收益远

远低于其成本。基于会计实务界的强烈反对，迈特考夫报告并

没有被美国国会所接受。

三、强制审计轮换制度的立法及推行状况

在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应接受会计师轮换制度时，很多西

方国家早已将其立法化。例如，意大利1974年的公司法就明确

规定，上市公司应每隔九年对从事其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事

务所轮换一次。该规定目前已经扩展适用到所有类型的公司。

另外，根据该法，单一事项的审计委托期限为三年，并且同一

事务所最多只能被委托两次。德国与意大利的做法不同，德国

的商法典规定，上市公司应每隔七年对从事其财务报表审计

工作的审计合伙人（会计师）更换一次。英国、新加坡等国也有

类似规定。

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型的审计失败案件越来越多，并且

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促进了关于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的讨论。

但是美国会计实务界仍坚决反对这一制度，主张通过同行复

查来加强行业监管，即用会计师轮换制度来取代事务所轮换

制度。2001年安然公司倒闭之后，美国制定了萨班斯法案。该

法规定，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审计合伙人和复查合

伙人，实行五年制的周期性轮换。但对于事务所是否实行强制

性的轮换制，该法未作具体的规定，只是在第207条规定，在该

法制定后的12个月内，就事务所的强制轮换制可能产生的影

响，要求美国的总审计长进行调查和研究。

几乎就在同时，英国的财政部调查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

一份建议，主张为了避免事务所及其所属的会计师在审计时

有可能发生的懈怠，应当实行事务所轮换制度。澳大利亚证券

投资委员会的主席Pavid Knott在2002年的注册会计师会议上

公开宣称，他非常支持实行事务所轮换制度。澳大利亚的会计

师向公共会计和审计联合会提交了一个议案，主张当整个审

计市场存在着不能接受的风险时，他们支持实行事务所轮换

制度。对于同属于一个会计实体的两个不同的会计师，由于存

在着很多共同的利益，再加上他们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协作

关系，使得审计轮换的初衷无法实现，而事务所轮换制度则能

改变这种状况，使同一会计数据受到不同的、新的怀疑目光的

审视。除此之外，不同事务所的会计处理方法和审计程序是不

相同的，更换事务所，则往年的审计结果无疑会受到新的审

视。基于此，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认为，只有对事务所进

行周期性的轮换，审计结果才会变得更为可信。该委员会同时

认为，在审计契约有效期内，对实行审计的合伙人（会计师）实

行周期性的轮换也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其不能达到事务所轮

换所能达到的目的。

事务所轮换制度虽然存在着诸多优点，但是国际上绝大

多数的金融中心目前采取的仍然是会计师轮换制度。

四、强制审计轮换制度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对事务所轮换制度进行了很多的实证研究，但

其结论大多不支持这一做法。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属

的质量管理调查委员会曾对1979 ~ 1991年间发生的审计失败

案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新的

客户，事务所履行前两个审计契约失败的概率是正常情况的

三倍。沃克等学者对1980 ~1991年间发生的110个审计失败案

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会计师与客户保持联系的时间越长，审

计失败发生的概率就越低。2002年学者Geiger和Rayhunandan

对1996 ~ 1998年破产的事务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对

一个客户的审计业务刚开始的几年，审计报告失真的概率偏

高。这些结论都不支持事务所轮换制度。学者们认为，由于会

计师需要一些时间来熟悉客户的会计制度，实施事务所轮换

制度则可能会影响会计师建立其信誉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他们

没有动力来保持高水平的审计质量。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实证分析并不是在事务所轮

换制度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因为目前在资本市场上只有意

大利、瑞士等国确立了事务所轮换制度。意大利虽然确立了这

一制度，但会计丑闻仍然频繁发生，因此这一制度在预防会计

欺诈方面的作用尚待研究。意大利学者就事务所轮换制度进

行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审计契约的第一年，事务所轮换

制度对审计质量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第三年，会计师出

具的对财务报告的保留意见明显增多，但审计契约的最后三

年中，保留意见发生的概率呈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审计质量在审计契约的最后一年大幅度下降。基于此，这

些研究人员认为，用会计师轮换制度取代事务所轮换制度效

果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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